同意書

茲同意本校學生             (學號)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在國立清華大學執行之研究計畫項下擔任「學生兼任助理(獎助生)」，該名學生參與計畫資訊如下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參與起訖期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· 其他事項(請擇一勾選)
本校學生之學生證已蓋註冊章，該生經確認現仍在學。
本校學生之學生證免蓋註冊章，該生經確認現仍在學。




(原就讀學校)授課或指導教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原就讀學校)系所戳章：





年     月      日


※提醒
一、依教育部104年10月20日臺教高(通)字第1040111921號函釋略以，學生跨校參與執行計畫，學習關係應由就讀學校認定。爰他校學生至本校擔任兼任助理，原就讀學校經授課或指導教師及原就讀系(所)秉上開函釋意旨認定後，請檢附此「同意書」送本校計畫主持人，俾辦理後續程序。另按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》規定略以，有學籍之在學學生至他校擔任獎助生，由原就讀學校辦理投保。併敘。
二、如有需要，請自留本影本存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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